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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古政办发〔2024〕38号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古县 2024年散煤污染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古县 2024年散煤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8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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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 2024年散煤污染专项整治
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最大限度减少散煤燃

烧造成的环境污染，持续改善全县空气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临汾市燃煤

污染防治规定》和《临汾市 2024年散煤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

等文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散煤污染专项整治的工作部

署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源头控制、疏堵结合”的工作

思路，坚持全县统一部署和各乡镇分级负责相结合，以乡镇为实

施主体，县直相关部门加强督导指导，建立责任明确、部门联动、

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构建以上游清洁煤炭供应企业为保障，洁

净煤供应点为枢纽的一体化清洁煤炭物流配送体系，健全煤炭质

量和煤炭市场秩序监管体系，全力保障群众清洁、绿色、安全、

温暖过冬。

二、主要任务及职责分工

（一）实施分区管理

及时将县城建成区和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并达到正常使用条

件的区域划定为“禁煤区”，根据实际情况划定“高污染燃料禁燃

区”和其他区域（以下简称“三区”），及时通告公示，按照分区



—一-3 —

要求实施分区管理，并绘制分区分布图，作为“三区”联片管控

的依据。（牵头部门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；配合部门：县发展

和改革局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；完成时限: 11月 10日前，

完成全县“三区”分布图绘制工作，并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）

（二）强化分区管控

“禁煤区”内，除煤电、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企业外, 全面

禁止储存、销售和燃用煤炭及其制品。“禁燃区”内，禁止单位和

经营户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，居民生活取暖必须燃用符合民用

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燃料：①烟煤: 挥发分≤37%、全硫≤0.5%、

灰分≤10%，煤粉、磷、氯、砷、汞、氟含量应符合《商品煤质量

民用散煤》国家标准（GB 34169-2017）；②无烟煤: 挥发分≤12%、

全硫≤0.5%、灰分≤10%，煤粉、磷、氯、砷、汞、氟含量应符合

《商品煤质量民用散煤》国家标准（GB 34169-2017）；③型煤: 全

硫≤0.5%、挥发分≤12%，磷、氯、砷、汞、氟含量等指标应符合

《商品煤质量 民用型煤》国家标准（GB 34170-2017）。

除“禁煤区”“禁燃区”以外的其他区域，居民生活取暖禁止

燃用含硫量 0.5%、灰分 15%以上的煤炭及其制品；严禁销售高污

染民用燃料。（牵头部门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负责禁储和禁燃，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禁销，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设施农业、畜禽

养殖业；配合部门：县公安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；责任单位：各

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严格煤源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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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一步强化源头管控，对全县煤炭生产企业、洗储煤企业、

其他商贸砖瓦等涉煤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严格管控。各类企业法人

必须签订承诺书，严禁将中煤、煤泥、煤矸石或其他不合格煤炭

及制品等销售到民用市场。（煤矿、洗储煤企业由县发展和改革局

牵头，其他企业由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牵头，各乡镇人民政府按

属地配合实施）

（四）持续开展散煤清缴

持续开展散煤清缴，逐村逐户进行排查，做到“应收尽收、

应缴尽缴”，确保“禁煤区”散煤、柴禾及燃煤设施“三清零”、

“禁燃区”和其他区域实现劣质煤清零。

（牵头部门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；配合部门：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县公安局；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；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
（五）摸排居民用煤需求

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精心组织开展居民取暖方式和洁净煤需

求摸排工作，逐村逐户进行“拉网式、地毯式”摸排，形成“一

村一策、一户一策”，切实保证底数准确、有效，为实现群众清洁、

绿色、温暖过冬奠定坚实基础。（牵头部门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；完

成时限：7月 31日前，完成“确村确户”工作）

（六）保障洁净煤供应

1.按照“便民、实惠、优选、环保”的原则，合理选择上游

洁净煤供应企业，科学布局洁净煤供应点，健全供应台账，不断

完善配送体系，使群众真正便捷、实惠用煤，确保清洁、温暖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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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。各乡镇组织洁净煤供应点采购洁净煤，居民用户必须在县政

府公示的民用洁净煤供应点购买洁净煤，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或补

贴政策。2024年洁净煤供应范围内需用燃煤的用户，购买 2吨以

内（含 2吨）的享受补贴，溢价与超 2吨以上部分由用户自行承

担。10 月 31 日前入户的，每吨补贴 300 元；11 月 1 日至 11 月

15日入户的，每吨补贴 200元；11月 15日后入户的不予补贴。

每批次洁净煤价格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监督。（牵头部门：县发

展和改革局，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；9月 10日前，完成洁净

煤供应点公示工作，11月 15日前洁净煤入户率达 100%）

2.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规范民用洁净煤购销管理，按照“定点

购买，索票求证”的原则，民用洁净煤供应点在销售时必须向居

民用户出具销售凭证，做好销售记录、保存凭证存根。严禁向“禁

煤区”销售煤炭及其制品，如违反规定，按照《山西省大气污染

防治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规处理。（牵头部门：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）

（七）加强煤质抽检

加强煤炭市场监管，切实加大对型煤生产企业、民用煤供应

点和煤炭使用环节的居民用户煤质检验力度，建立检验台账；受

检单位数量和批次均应达到抽检范围和抽检频次的相关要求，对

每批次均需进行抽检，对民用煤销售企业每月煤质抽检覆盖率要

达到 20%以上，全年抽检覆盖率要达到 100%，防止劣质煤进入

市场。县检验检测中心负责民用煤抽检，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反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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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送（采）样单位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

监督抽检，并及时将检测报告送达各乡镇人民政府。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对检测不合格的，及时采取执法措施，严防不合格散煤入

户流通，不断提高各个环节民用煤质量。（牵头部门：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，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具体实施；配合部门：各乡镇人民

政府）

（八）强化路查管控

根据《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》相关规定，交警、交通运

输部门提前规划运煤车辆行驶路线，并向社会公告，运煤车辆要

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，禁止进入“禁煤区”；入境、过境“禁燃区”

的运煤车辆必须携带供销合同和《质检报告》。交警、交通运输部

门要在主要国省道（包括高速出口与国省道交界处），采取固定检

查、道路巡查、夜间突查等手段，严格管控。对违反规定的运煤

车辆，一律予以遣返。（牵头部门：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交警大队；

配合部门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（九）加大财政补贴力度

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补贴，筹措县本级补贴资金，将政府补贴

与散煤清缴、民用洁净煤使用有机结合，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生

活负担，推进洁净煤长期使用。（牵头部门：县财政局，配合部门：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十）强化宣传引导

多形式、全方位开展散煤整治宣传。通过科普宣传手册、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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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平台、报刊、宣传车等方式，向广大居民用户宣传合理用电、

用气相关知识，提高使用效率，降低使用成本，让广大人民群众

真正了解散煤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从大局出发，转变思想观

念，变被动整治为自觉抵制，群防群治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设立

举报电话，畅通监督渠道，及时妥善处置网络舆情，依法曝光违

法违规行为，加快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舆论氛围。（牵头部

门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；配合部门：县融媒体中心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责任单位要精心

组织、周密安排、狠抓落实，主要领导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

任，时刻把握整治进度，解决关键问题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全面

开展。各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齐抓共管、密切配合，

切实履行督导、指导和牵头职责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责任单位要建立

完善散煤管控常态化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分解细化目标，明确时间

节点, 精心组织实施，将具体事落实到部门、落实到人，形成整

治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整治工作开始后，各乡镇人民

政府、各责任单位要定期向县散煤办上报散煤整治工作进展情况

及信息数据，严格执行周报表和月总结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县散煤办将不定期组织开展散煤整治

督导检查，及时通报发现的问题，对不履职、不尽责、不担当、

不作为、失职失责或疏于管理、措施不力，导致散煤整治目标任



务未完成的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；涉及违法违纪的，移

交相关部门予以查处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8月22日印发

校对：贺秀东（县发展和改革局） 共印 15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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